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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航班超售服務方案

一、超售處理原則

為最大程度利用航空運輸資源，避免資源浪費，透過精細化預測，

上航可視情況在某些容易出現座位虛耗的航班上進行適當的超售。上

航會充分考慮航線、航班班次、時間以及聯程航班等情況，合理控制

航班超售比例，最大程度避免因超售導致旅客被拒絕登機的情況發生。

二、信息告知及徵集自願者程序

因上航航班超售導致實際搭乘旅客人數超過座位數時，上航將在

辦理搭乘區域張貼相關航班的《航班超售告知書》、《徵尋自願者告知

書》，透過電話、簡訊、現場徵詢等方式告知旅客航班超售情況、承運

人賠償方案及旅客可享有的權利，尋找願意接受承運人賠償而選擇變

更艙位等級或變更航班或航程或簽轉其他航空公司或退票的自願者旅

客，並告知相關賠償及服務標準。

三、優先登機規則

因上航航班超售導致實際搭乘旅客人數超過座位數時，上航將根

據本方案規定的徵集自願者程序，首先徵詢自願搭乘後續航班或者自

願取消行程的旅客。如果沒有足夠的旅客願意放棄本次航班旅行，上

航將按照以下順序組織旅客登機並拒絕部分旅客登機：

1.執行國家緊急公務的旅客；

2.經上航同意並事先做出安排的有特殊服務需求的旅客（老、弱、

病、殘、孕旅客及無成人陪伴兒童）及其必需的陪伴人員；

3.頭等艙、豪華商務艙、商務艙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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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東方萬里行白金卡、金卡及天合聯盟超級精英會員旅客；

5.訂妥上航聯程航班或轉機銜接時間較短的旅客；

6.東方萬里行銀卡及其他天合聯盟精英會員旅客；

7.證明有特殊困難急於出行的旅客。

四、超售賠償及相關服務標準

對於自願者旅客或被拒絕運輸的旅客，在其決定繼續旅行的情況

下，上航將安排旅客搭乘相應艙位的最早可用航班，並根據旅客原定

航班所持客票價格水準、航線距離及被延誤時間按照本條第 3 款規定

給予合理的賠償。

1.超售賠償方法

現金（以及電子支付）賠償方式。

2.超售賠償條件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自願者和被拒載的旅客可以獲得超售賠償：

2.1 在訂位系統中已經訂妥航班，包括持常旅客里程積分兌換的免

票、銷售獎勵團隊免票或折扣機票的旅客。

2.2 在各機場規定的截止辦理乘機登記手續時間前，旅客辦理完報

到手續或到達指定辦理登機手續櫃檯辦理或等待辦理登機手續。

2.3 旅客持有效旅行證件。

2.4 超售航班的所有艙位都不能再接收旅客。

2.5 不屬於《上海航空有限公司旅客及行李運輸條款》被拒絕運輸

的旅客或上航不同意承運的限制運輸旅客範圍。

3.賠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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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按照旅客所持客票價格水準、航線距離以及變更後續航班或

簽轉其他航班等待時間，給予一定形式的經濟賠償。

3.1 非自願降艙等賠償標準

艙位等級

頭等艙豪華商務艙/商務艙

豪華商務艙/商務艙經濟艙/超級經濟

艙

頭等艙經濟艙/超級經濟艙

航線 現金（CNY） 現金（CNY）

TC3 區內國際（除澳洲）/港、

澳、台地區

900 1200

歐洲、中東 、北美、南非、

澳洲
1600 2000

國內 400 500

註：表格內航線區域參照 IATA 航空運輸業務區

3.2 自願放棄搭乘、拒載賠償標準（均為上限，非直接適用）

註：表格內時間按實際搭乘航班計畫到達時間起算；表格內航線區域參照 IATA 航空運輸業務區

3.3 如發生航班超售拒載的當地法律、法規另有規定時，適用該法

律、法規。

4.賠償幣種

本方案下上航支付的現金，均使用發生航班超售拒載的所在國家

或地區的貨幣支付。

五、被拒載旅客的後續服務

延遲抵達時間 0-4 小時（含） 4 小時以上

航線 經濟艙/超級經濟艙 豪華商務艙/商務艙 經濟艙/超級經濟艙 豪華商務艙/商務艙

現金（CNY） 現金（CNY） 現金（CNY） 現金（CNY）

國內 400 600 500 750

港、澳、台地區 900 1350 1100 1650

TC3 區內國際（除

澳洲）
1100 1650 1500 2250

歐洲、中東、北美、

南非、澳洲（除美

國出港及歐洲出

港）

1800 2700 220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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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為本方案下的自願者旅客或被拒絕運輸的旅客提供下列服務：

1.按照下列順序，優先安排旅客乘坐最近可利用的航班：

1.1 變更至本公司同航線其他直達航班；

1.2 變更至本公司其他非直達航班；

1.3 符合條件時簽轉至其他公司同航線直達航班；

1.4 符合條件時簽轉至其他公司非直達航班。

2.等待變更的航班期間如正值用餐時間，向旅客提供免費的餐飲。

3.被安排的航班的計劃離站時間超過原航班實際離站時間 4 小時

（不含）以上或屬於次日航班時，向旅客提供免費的住宿和交通。

4.符合條件時按非自願變更航程處理。

5.按非自願退票處理。

6.根據旅客的要求，提供《航班超售證明》。

六、生效與修改

1.本方案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

2.本方案為《上海航空有限公司旅客及行李運輸條款》的組成部

分，凡符合本方案規定的，優先按照本方案執行。本方案未規範的，

按照《上海航空有限公司旅客及行李運輸條款》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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